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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洪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“5·6”机械
伤害事故评估报告

2021 年 5 月 6 日 20 时 24 分许，位于斗门街道洋江东路

上的绍兴市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（SXGD2-TJSG-03

标段）工地内，上海洪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进行履带起重

机主机装运过程中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

2 人受伤。2021 年 5 月 17 日，经越城区人民政府授权，由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，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

工作，事故调查报告于 2021 年 8 月 5 日经区政府正式批复。

为完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，坚持问责与整改并重，充分

发挥事故查处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，根据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，区安委办组织有关部门对《上海洪亮建设发展有限公

司“5·6”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落实情况进行了总结评

估，现将有关事项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越城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时接到洪

亮公司《关于 150T 履带吊装车伤害事故的情况说明》，反

映 2021 年 5 月 6 日 20 时许，该公司在轨道交通 2 号线工程

中兴大道站进行 150T 履带起重机主机装车时，发生意外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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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，造成 3 人受伤，重伤人员潘成锋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

亡。收到情况报告后，区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人员赶赴事故

现场对事故情况进行调查核实。联合斗门街道办事处勘查事

故现场，做好现场保护，并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停止施工。相

关情况如下：发生事故的 150T 履带起重机主要用于中兴大

道站地连墙施工过程中相关构件的吊装作业，于 2021 年 1

月 30 日办理设备进场报审，于 4 月 26 日结束施工作业后一

直停在工地上。5 月 6 日洪亮公司准备将该履带起重机退场

清运，并于当天日间对履带起重机进行了拆卸，拆卸下来的

部件都堆放在现场。5 月 6 日 18 时许，洪亮公司开始进行

该履带起重机部件的装车运输，现场由田龙负责，组织了潘

成锋、田魁魁、刘鹏举三人进行装车，同时在“运满满”平

台上租了 5 辆平板车进行运输。至 20 时许，已经有三车部

件运出去了，还剩下一个履带起重机主机，一个履带在现场，

当时履带起重机主机已平稳落至平板车上，准备回收人字架

后进行运输。在回收人字架过程中，几人发现人字架无法回

收到底，于是潘成锋、田魁魁、刘鹏举三人就爬到人字架上

去查看是否被其他物体卡住了，发现无其他物体后就准备下

去。20 时 24 分许，人字架突然掉落下来，将潘成锋等 3 人

压在了下面。在场人员立即组织机械设备和人员对被压人员

进行抢救，20 时 25 许平板车司机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进行

进行求救，伤者于 20 时 40 分许被救护车送往绍兴市人民医

院进行救治，后重伤人员潘成锋于 5 月 7 日 12 时许在医院

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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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涉及单位情况

1.建设单位: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轨交公司”）。

2.施工总承包单位：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铁十二局”）；

3.监理单位：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江南公司”）。

4.连墙专业分包单位：建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建基公司”）。

5.起重机械租赁安拆单位：上海洪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洪亮公司”）。

二、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2022 年 7 月 6 日,区安委办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,

原事故调查组组成单位有关人员组成事故评估组。依据《事

故调查报告》,在相关单位组织开展自查自评的基础上,评估

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、听取汇报、

座谈问询、现场检查等方式,深入开展评估工作。对评估过

程中发现的问题,及时向相关单位进行反馈,要求立即组织

整改,形成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洪亮公司

处理建议:建议越城区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规定，对其进行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:已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其35万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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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建基公司

处理建议:建议越城区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八条规定，对其进行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:已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其 4 万元人

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江南公司

处理建议:建议越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对其进行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:已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其 3 万元人

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四、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公职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略

（二）企业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.王志堂，洪亮公司法定代表人

处理建议：建议越城区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，对其进行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:已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其 46800 元

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付太新，中铁十二局项目经理

处理建议：责成中铁十二局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对其进行

内部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:已由中铁十二局给予其取消绍兴地铁



5 / 6

2021年本年度评优资格、扣除本年安全生产考核金20000元、

在全公司通报批评的处理。

3.李亚明，江南公司项目总监

处理建议：责成江南公司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对其进行内

部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:已由江南公司给予其严重违纪处理，取

消本年度的所有优秀评选，扣除本年度绩效奖金 1 万元，并

调离本项目的处理。

4.杨晓军，轨交公司现场负责人

处理建议：建议轨交公司按照管理权限对杨晓军进行内

部处理。

处理落实情况:已由轨交公司对其进行谈话提醒。

五、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1.事故发生后，中铁十二局、建基公司、洪亮公司和江

南公司等吸取事故教训，中铁十二局组织相关参见单位开展

了安全教育培训、加大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和施工现场的

安全检查力度，加大对违章作业行为的处罚力度，及时发现

和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。江南公司要加强对施工单

位的安全管理。加大对施工现场的隐患排查力度，及时发现

安全隐患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。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，

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。评估时建基公司、洪亮公司均已退场。

2.轨交公司吸取事故教训，及时要求中铁十二局、江南

公司等相关单位对事故现场进行停工整顿，并对相关负责人

进行警示约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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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市建设局和市质安中心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

强工程安全监管。及时开展安全专项检查，切实消除各类事

故隐患。

4.区安委办及时部署各镇街、区级各行业部门认真吸取

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安全监管。


